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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2023年东莞市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证怎么办理？

公司名称 东莞市千寻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注册:东莞代办工商注册
公司注册:办理注册公司
公司注册:代办公司注册

公司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厚街大道东

联系电话 13751256753 13751256753

产品详情

通过线下方式面向中小学在校学生，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需办
理办学许可资质。

培训机构举办者应当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和相应设置标准等规定进行筹备，符合相应条件的可以依法办理
设立手续：

一、名称申报

举办者在提交申请材料之前，需向所属教育局申请名称核准申报，其中，非营利性培训机构，需到民政
部门申报。

培训机构只能使用一个名称，名称中不得含有歧义或误导性词汇，名称不得含有“幼儿园”“学校”“
学院”“大学”等字样，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被登
记管理机关明令撤销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自撤销之日起不得再使用。

培训机构名称的行政区域、行业表述应当与机构办学所在地、类别等相符合，名称中的组织形式必须明
确易懂。非营利性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般表述为：佛山市禅城区XX体育/艺术/科技培训中心

已经登记设立，持有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培训机构，名称符合设置标准相关规定的，
可沿用现有名称，但需添加培训类经营范围。

二、设立申请

已办理名称自主申报或名称审核的，应当向教育部门提交设立材料。

三、受理审核



提交申请材料至教育部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将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作
出受理决定，并出具书面回执。经审查，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教育部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举办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四、现场勘查

教育部门组织力量对办学现场进行勘查。现场勘查中若发现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需现场告知举办者整改
完善。

五、专业审核

教育部门将专业条件对应的专业材料及初审意见函至文广旅体、科技部门。区文广旅体、科技部门自收
到教育部门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专业材料审查意见。

六、审批

区教育部门参考专业审核意见，对于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依法作出准予设立的书面决定，并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依法作出不予设立的书面决定
，并说明理由。

七、公告

对于通过审批、准予设立的校外培训机构，教育部门予以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培训机构的属性、名称、
地址、培训类别、培训形式、培训内容等信息。

八、法人登记

经批准设立的培训机构，应在领取办学许可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相关规定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法
人登记。其中，营利性培训机构至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非营利性培训机构至民政部门办理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登记后应在10日内报区教育部门备案。申请办学许可证前已经登记设立，持
有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向审批机关申请办学许可。涉及登记事项
变更的，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继续在原办学场所办学，但要改变登记属性的（营利性转非营利性或
非营利性转营利性），应将原法人注销登记。新法人成立登记和原法人注销登记可同时进行。

九、资金监管

培训机构取得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后，可自行选择预收费资金监管模
式（银行托管、风险保证金），在辖区范围内自主选择一家符合条件的银行，签订资金监管账户管理协
议、开立资金监管账户（银行托管模式开立专用存款账户，风险保证金模式开立风险保证金专用账户）
。校外培训预收费须全部进入资金托管专用账户，不得使用本机构其他账户或非本机构账户收取培训费
用。

采用先培训后付费模式的培训机构无需实行资金监管。

十、证照管理

培训机构应当在培训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机构教师、课程内容、招
生对象、收费标准、上课时间等信息，实行“亮证办学”。遗失证照的应当立即公告，并且及时至证照
颁发机关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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